学籍异动学生补修课程计划表
填表前须知：
（1）学生学籍异动后，应按照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完成学业，方案中已修学年的未完成课程须及时补修（按首次修读）。
（2）补修课程计划表由学生所在学院组织学生填写，学生本人和综合秘书各留存一份，作为学生完成学业梳理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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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将按照学籍异动后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于相应学期的补修选课阶段在URP教务管理系统中选课，完成以上课程补修。
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专业负责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二级学院意见：
教学院长签字：

        日期：


